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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G/SZ/A1810/FY/2017-198 

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聘

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担任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因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 170872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对《反馈意见》

所涉的内容进行了验证与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及内容，以《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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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工作报告》为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

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律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

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 

正  文 

 

一、 《反馈意见》重点问题 9：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划拨土地尚未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请申请人补充说明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办理进展情况，划拨用

地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用地相关情

况如下： 

（一） 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 

1. 划拨用地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54 条的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

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

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2001 年 10 月 22 日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的规定，

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可以

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具体包括学校教学、办公、实

验、科研及校内文化体育设施；高等、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食堂、教学

实习及训练基地；托儿所、幼儿园的教学、办公、园内活动场地；特殊教育学校

（盲校、聋哑学校、弱智学校）康复、技能训练设施。 

根据五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五华县

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PPP 方案和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关于五华县生

态技工教育创业园（五华县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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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意见》、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建设项

目的选址意见》及本所律师对该项目实地走访情况，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公办技工学校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属于“非营利性

教育设施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

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

容为公办技工学校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属于“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2. 项目用地的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进展情况 

根据项目公司五华县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签订的《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五华县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创业

孵化园、湿地公园）PPP 建设项目合同》约定，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

合作期内通过划拨的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确保项目公司有权无偿使用有关项目

土地。 

根据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关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五华县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湿地公园）选址意见》，五华

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选址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同意项目选址；根据

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建设项目的选址意

见》，该项目用地规模合理，符合国家用地政策，同意项目用地选址。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出具《关于

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意园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及本所律师实地走访

情况，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分期建设，其中五华县技工学校、

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涉及地块已经取得粤（2017）五华县不动产权第

0000438 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五华县技工学校，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科教用地，面积为 101680 平方米；项目

后期涉及地块建设内容为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建设用地已经办理完毕土地征收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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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5 日，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意

园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是五

华县重点工程项目，项目用地的土地权属和土地用途不违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的

相关规定。截至说明函出具之日，该项目的湿地公园建设用地已由政府征收完毕，

划拨不存在法律障碍，在上述地块开展上述基础设施 PPP 项目不违反我国现行

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8 月 25 日，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关于五华县生态技

工教育创意园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截至说明函出具之日，该项目

的湿地公园建设用地已由政府征收完毕，不存在法律障碍，未发现有违规用地情

况。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该项目的政府方实施机构，负责协调五华

国土资源局、五华县住建局等部门关系，因项目用地问题造成的相关责任，与项

目公司五华县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铁汉生态无关。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项目五华县技工学校、公共实训

基地、创业孵化园涉及地块已经取得粤（2017）五华县不动产权第 0000438 号《不

动产权证书》，湿地公园涉及地块已经办理完毕土地征收手续。鉴于该项目属于

非营利性教育设施建设项目，系经五华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准的 PPP 项目，五华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及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已分别出具相关意见，认为该项目

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及国家用地政策，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已出具书面说明，认为土

地划拨不存在法律障碍，在上述地块开展该项目不违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的相关

规定，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在上述土地上开展募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二） 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 

1. 划拨用地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2001 年 10 月 22 日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的规定，

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

业用地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根据临湘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临湘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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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规划初步意见的函》以及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建设用地事宜的说明函》，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的划拨地主

要用于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跨街天桥、儿童体验公园、节

点广场、综合广场、市政公益公园等项目建设，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

事业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的划拨地主要用于

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跨街天桥、儿童体验公园、节点广场、

综合广场、市政公益公园等项目建设，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2. 项目用地的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进展情况 

根据项目公司临湘市汉湘文化有限公司与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

签订的《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合同书》，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由政府

方指定机构按照工程进度计划向项目公司无偿提供，项目用地预审和土地使用权

证均由业主方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其委托单位办理。 

根据临湘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项目规划初步意

见的函》（临规划〔2016〕第 36 号），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用地符合

城市规划。根据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岳阳市 2016 年第二批次项目用

地预审意见》，该批次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项目实施机构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

闻出版局出具的《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该

项目涉及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及博物馆、美术馆、综合广场等建设工程已取得

湘（2017）临湘市不动产权第 0000572 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临湘市文

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

途为公共设施用地，面积为 41540.09 平方米。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尚有部分土地正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2017 年 7 月 31 日，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建设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涉及的项目

用地之土地权属及土地用途不违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项目用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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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用地目录》，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项目尚有部

分土地正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项

目公司临湘市汉湘文化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地

块开展上述 PPP 项目不违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7 月 31 日，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具《关于临湘市长安

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

系临湘市重点工程项目，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作为临湘市长安文化创

意园 PPP 项目的政府实施机构，承担项目用地的获取义务，保证项目用地符合

规划、土地管理和建设的要求，承诺积极推动并协助本项目依法办理项目用地相

关手续，因项目用地问题造成的损失、处罚及一切不利风险与临湘市汉湘文化有

限公司及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并承诺按工程进度所需及时办

理用地相关手续。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项目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及博

物馆、美术馆、综合广场等建设工程涉及土地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尚有部分

土地正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鉴于该项目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系

经临湘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准的 PPP 项目，临湘市城乡规划局已出具相关选址意

见，认为该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已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本

项目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法律障碍，且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

版局正在积极推动办理项目用地相关手续，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在上述土地上

开展募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 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 

1. 划拨用地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2001 年 10 月 22 日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的规定，

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可以划拨

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包括供水设施：包括水源地、取水工程、

净水厂、输配水工程、水质检测中心、调度中心、控制中心；燃气供应设施：包

括人工煤气生产设施、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天然气输配气设

施；供热设施：包括热电厂、热力网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城市轻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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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公共交通车辆停车场、首末站（总站）、调度中心、整流站、车辆保

养场；环境卫生设施：包括雨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厂、垃圾（粪便）处理设施、

其它环卫设施；道路广场：包括市政道路、市政广场；绿地：包括公共绿地（住

宅小区、工程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地除外）、防护绿地。 

根据宁海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海县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宁海县

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表》及《关于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

划拨地用于景观绿化、地下人防及连接桥、道路提升改造、滨水广场等项目建设，

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划拨用地目

录》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划拨地用于景观绿

化、地下人防及连接桥、道路提升改造、滨水广场等项目建设，属于“城市基础

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2. 项目用地的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进展情况 

根据项目公司宁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宁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

的《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协议》的约定，实施机构宁海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负责本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并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协助

项目公司及时获得相关的许可或批准并确保项目公司有权使用有关土地。 

根据宁海县规划局针对各子项目分别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宁海

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各子项目符合《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及城乡规划要

求，同意项目选址。 

根据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用地事

宜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项目的实地走访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实施机构正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其中子项目新城市

中心区 16-1 景观绿化工程、宁海县新城市中心区 2 地块地下人防及连接桥梁工

程、洋溪滨水广场工程正在办理供地手续，子项目兴海南路（福泉路-沿海南线）

提升改造工程尚有部分用地正在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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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8 日，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确认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分为 4 个子项目，其

中新城市中心区 16-1 景观绿化工程、宁海县新城市中心区 2 地块地下人防及连

接桥梁工程、洋溪滨水广场工程正在办理供地手续，兴海南路（福泉路-沿海南

线）提升改造工程尚有部分用地正在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

项目用地的土地权属及土地用途不违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项目用地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划拨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017 年 8 月 9 日，宁海县城镇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出具《关于宁海县洋溪滨

水广场暨溪南人防工程等四个 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宁海县城市基

础设施 PPP 项目系宁海县重点工程项目，属于市政公益项目，项目用地符合宁

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使用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项目实施机构将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办理后续施工等相关手续，以便顺利推动项目完成。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项目政府方实施机构正在按照

法定程序办理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其中，子项目新城市中心区 16-1 景观绿化工

程、宁海县新城市中心区 2 地块地下人防及连接桥梁工程、洋溪滨水广场工程正

在办理供地手续，子项目兴海南路（福泉路-沿海南线）提升改造工程尚有部分

用地正在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鉴于该项目属于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系经宁海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准的 PPP 项目，宁海县规划局已出具

选址意见书，认为该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同意项目选址，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已

经出具书面说明，认为该项目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

此，本所律师认为，在上述土地上开展募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

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四） 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 

1. 划拨用地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2001 年 10 月 22 日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的规定，

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可以划拨

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包括供水设施：包括水源地、取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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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厂、输配水工程、水质检测中心、调度中心、控制中心；燃气供应设施：包

括人工煤气生产设施、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天然气输配气设

施；供热设施：包括热电厂、热力网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城市轻轨、地下

铁路线路、公共交通车辆停车场、首末站（总站）、调度中心、整流站、车辆保

养场；环境卫生设施：包括雨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厂、垃圾（粪便）处理设施、

其它环卫设施；道路广场：包括市政道路、市政广场；绿地：包括公共绿地（住

宅小区、工程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地除外）、防护绿地。 

根据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

滩部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

PPP 项目的划拨地用于公园绿地建设，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

的划拨地用于公园绿地建设，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的相关规定。 

2. 项目用地的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进展情况 

根据《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实施方案》的规

定，本项目为市政基础设施，其产权为政府所有。根据《滨江西带状公园（江滩

部分）PPP 项目合作协议（草签版）》的约定，业主方需协助项目公司进行项目

审批和取得融资及建设所必须的证明文件等工作。 

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滨江西带状公园工程（二期）用地选址规

划意见的函》（海规函〔2016〕383 号），滨江西带状公园工程（二期）用地选址

范围与已批准的南渡江西岸片区控规基本一致，可按原选址意见书进行下一步工

作；根据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滨江西带状公园工程（二期）项目用地

意见的复函》及《关于滨江西带状公园工程（二期琼山段）项目用地意见的复函》，

同意该项目报建的前期工作。 

2017 年 7 月 26 日，海口市园林管理局出具《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

滩部分）PPP 项目用地事宜的说明函》，确认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

部分）PPP 项目系海口市重点工程项目，该项目用地符合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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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土地使用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该项目属市政公益项目，海口市园林管

理局作为该项目实施机构，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办理后续施工等相关手

续，以便顺利推动项目实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

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系经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 PPP 项目，

属于《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项目，海口市规划

局及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已出具相关意见，同意在项目用地上开展前期报建工作，

且实施机构海口市园林管理局已经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本项目土地使用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并将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办理后续施工手续，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正

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二、 《反馈意见》重点问题 10：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入方式为增加注册资

本以及股东借款，请申请人披露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

师结合持股比例及贷款利率核查是否损害投资者利益。 

回复： 

（一） 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 

根据铁汉生态、项目公司五华县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施机构五华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的《借款框架协议》，约定铁汉生态向其控股子公司

五华县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不超过 14,146.08 万元的股东借款，

用于五华县生态技工教育创业园 PPP 项目建设，借款年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借款期限及具体的借款金额、借款利率由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确定。同时，

《借款框架协议》还对借款人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了

约定。 

根据《五华县博艺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项目公司五华县博艺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该项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由铁汉生态委派，铁汉生态

能够根据《五华县博艺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公司经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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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借款实际用途和还款安排等进行有效控制，铁汉生态向其提供的借款利率参考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损害投资者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五华县博艺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持股 80%

的控股子公司，铁汉生态向其提供的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损害投

资者利益。 

（二） 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 

根据铁汉生态、项目公司临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机构临湘市

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签订的《借款框架协议》，铁汉生态向其控股子公司临

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不超过 28,207.47 万元的股东借款，用

于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 PPP 项目建设，借款年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借款期限及具体的借款金额、借款利率由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确定。同时，《借

款框架协议》还对借款人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了约定。 

根据《临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项目公司临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该项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由铁汉生态委派，铁汉生态

能够根据《临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公司经营、股

东借款实际用途和还款安排等进行有效控制，铁汉生态向其提供借款的利率参考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损害投资者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公司临湘市汉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

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铁汉生态向其提供借款的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未损害投资者利益。 

（三） 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 

根据铁汉生态、项目公司宁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实施机构宁海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签订的《借款框架协议》，约定铁汉生态向其控股子公司宁

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不超过 45,748.54 万元的股东借款，用于

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借款年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借款期限

及具体的借款金额、借款利率由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确定。同时，《借款框架协

议》还对借款人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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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宁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持股 80%的控股子公

司，该项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由铁汉生态委派，铁汉生态能够根据《宁海

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公司经营、股东借款实际用途和

还款安排等进行有效控制，铁汉生态向其提供借款的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未损害投资者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公司宁海铁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系铁汉生态持

股 80%的控股子公司，铁汉生态向其提供借款的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

损害投资者利益。 

（四） 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 

根据《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实施方案》的规

定、铁汉生态与海口市园林管理局签订的《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合作协议（草签）》的约定，铁汉生态与政府出资方代表将共同投资设立项

目公司，其中铁汉生态持有项目公司 80%股权并由铁汉生态负责债务资金的融

入。 

根据铁汉生态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海口市滨江西带状公园二

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情况说明函》，截至本说明函出具之日，海口市滨江西

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PPP 项目公司尚未成立，因此尚未正式签署相关借款

协议。铁汉生态作为持有项目公司 80%股权的控股股东能够对项目公司经营、股

东借款实际用途和还款安排进行有效控制，不会损害公司投资者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公司成立后，铁汉生态作为持有项目公司 80%

股权的控股股东，能够对项目公司经营、股东借款实际用途和还款安排进行有效

控制，不会损害公司投资者利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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